
[bookmark: OLE_LINK3]关于《进一步规范奇台县水利工程农业水价
执行标准》草案
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的《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政发〔2017〕29号）规定：“经济作物用水价格高于粮食作物用水价格，价差保持在10-30%之间，粮食作物用水价格原则上保持在运行维护成本水平”。“超过定额不足50%（含50%）的，超过部分按规定价格的1.5倍执行；超过定额50%不足1倍（含1倍）的部分，按规定价格的2倍执行；超过定额1倍以上的部分，按规定价格的2.5倍执行”。
2020年奇台县发改委根据定价权限，完成水利工程农业水价成本监审工作。同年，县人民政府下发《关于印发奇台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奇政办发〔2021〕51号），规定“自2021年起，二轮承包土地（含定居牧民饲草料地、移民安置、村集体10%预留机动地）定额内用水按运行维护成本0.17元/m3执行，2025年起按照完全成本水价0.26元/m3执行。同时规定种植粮食作物（专指冬小麦）限额内第一次冬灌及冬灌白地用水按规定价格的50%执行，差额部分由县财政补贴给国有水管单位，超定额部分执行累进加价制度。”结合奇台县实际情况，经县发改委同水利局研究讨论，建议2025年水利工程农业用水价格按以下标准执行：
一、小麦用水拟执行价格
奇台县小麦定额内灌溉用水量为375m3，为保障粮食安全，种植冬小麦多供水100m3，共计475方。根据自治区及奇台县农业水价实施方案计算，小麦每亩地水费为：
首次冬灌（执行完全成本0.26元/m3的50%）+后期灌溉（执行运行成本0.17元/m3）+超定额给水部分（执行完全成本0.26元/m3的1.5倍）：
50m3×0.13元/m3+325m3×0.17元/m3+100m3×0.39元/m3=6.5+55.25+39元=100.75元/亩，平均每立方为：100.75÷475=0.21元/m3。
二、其它作物用水拟执行价格
除小麦以外其它作物亩定额内用水，拟按照完全成本0.26元/m3执行；超定额不足50%（含50%）的，按1.5倍即0.39元/m3执行，超定额50%-100%（含100%）的，按2倍0.52元/m3执行，超定额100%以上的，按2.5倍即0.65元/m3执行。
三、林业灌溉用水拟执行价格
林业用水价格按完全成本0.26元/m3执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其他情况
严格按《关于印发奇台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1〕51号）文件规定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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